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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相信，所以看見 
 

壹、 案家概況及生態圖： 

一、個案資料 
蘭心是個年約 50 歲的婦女，在雙十年華年紀認識先生，因意外懷孕而不得

已嫁給認識不到三個月的先生，婚後不到一年，先生酒後對身懷六甲的蘭心第一

次動手，24 年的婚姻生活中，又經常因兩人觀念及生活習慣的不同，暴力狀況

愈演愈烈，蘭心也多次離家，最後因為先生結識外國籍女子，並留下債務遠走他

鄉，一年後才又返家，此時的蘭心因為先生長期施暴及留下債務遠走等壓力下，

罹患了憂鬱症，經由孩子鼓勵，最後於民國 92 年主動向法院訴請離婚獲淮。 

蘭心與子女的感情十分要好，也是支持蘭心留在婚姻生活的主要原因，孩子

會固定陪伴蘭心複診、督促服藥；蘭心離婚後因經濟不佳及身體狀況而無法獨自

與孩子搬離案家，因此目前仍與子女及前夫同住。 

蘭心前夫嗜酒，今年初再度動粗，致使蘭心無法繼續忍受而報案求助。社工

員初評蘭心屬高危機個案，其想望為希望工作賺取工作收入，另一方面希望藉此

避免與前夫相處而有再受暴之機會，社工員協助蘭心執行其想望，轉介縣內社區

復健中心。 

社工員在服務的前半年內密集陪伴蘭心，透過 15 次外展及 18 次的電訪服

務，與蘭心維持穩定且持續的關係，平均每二星期到社區復健中心陪伴蘭心，蘭

心在復健中心擔任義務廚媽工作，獲得中心成員的高度肯定，進而增加其自信，

也拓展人際關係。在社工員的鼓勵之下，蘭心聲請保護令且獲得法院核發，因此

嚇阻前夫暴力行為。 

社工員在服務過程中，透過密集外展陪伴、積極肯定支持、與蘭心非正式支

持系統工作、發掘及運用蘭心優點與興趣等，與蘭心建立專業的友誼關係，蘭心

因為社工員的鼓勵促使其更有行動力，也在優點展現時獲得高度肯定，讓蘭心對

於自己更加有自信，對生活有目標想前進，家人預計明年底可以搬出目前住處，

在他處展開新的生活。 

 

二、案家概況及分析： 

 (一)個案來源及受暴史： 

1.98 年 1 月，警政通報，通報表內容陳述案主遭案前夫酒後施暴，致使脖

子和頭皮受傷，並表示受暴時間長達 20 年以上，但此次是案主第一次報

警，過去受暴均無驗傷單或相關證據。 

2.98 年 4 月，社工員觀察案主身上有瘀青痕跡，詢問後案主表示 1週前遭

案前夫酒後抓傷，經社工員鼓勵，案主決定聲請保護令來保護自己安全，

由社工員陪同至家暴防治中心聲請，及協助案主拍照存證。 

3.98 年 5 月，社工員至社區復健中心與案主見面時，案主表示今日又遭案

前夫施暴，身上無明顯外傷，但臉部疼痛，社工員陪同就醫及驗傷，並

補上此次驗傷證據作為保護令聲請依據。98 年 7 月案主由案長女擔任證

人，及4、5月份受傷照片、驗傷單等資料，獲得通常保護令核淮1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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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系圖和生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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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圖（98.1） 
 

 

 

 

 

 

 

 

 

 

 

 

 

 

 

 

 

 

＊生態圖（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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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狀況： 

1. 案長子及案長女皆有穩定工作收入，是案家主要收入來源，約 7 萬元；

案主及案次子待業中，皆有身心障礙補助 4,000 元，案長子跟案次女會

提供案主生活所需費用，案前夫則自給自足。 

2. 案主表示先前因案前夫威脅，前後給了案前夫 70 至 80 萬不等金額，案

子女因而向銀行借貸，至今案家仍有沉重負擔，每月約需償還多家銀行

共計二萬五千元的貸款費用，家人計畫存到可以支付房子頭期款費用的

時候，就可以在外面買房子居住了，避免與案前夫共處一室遭受暴力對

待，預計明年底達成。 
 

 (五)家庭主要組成結構及成員： 

案主：51 歲，高職畢業，罹患中度憂鬱症，領有身障津貼 4000 元，因

多年前車禍致使其脊髓及腳踝時常疼痛，目前在社區復健中心擔

任義務廚媽工作，在中心做手工及每日獎勵金累計每月約有1000
元收入所得，平時會靠寫日記宣洩情緒，喜歡看溫馨、推論及有

狗狗的電影，喜歡做串珠、烹飪。 
案前夫：57 歲，國小畢業，無業，有酗酒行為，與案主、案長子及案長

女均有衝突。 
案長子：30 歲，未婚，大學畢業，工廠工程師，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及家庭主要決定者，會因案前夫對案主施暴行為而與案前夫發

生衝突。 
案次子：26 歲，未婚，專科畢業，當兵時診斷出患有重度憂鬱症，目前

情緒狀況穩定，領有身心障礙津貼 4000 元，待業中，是案主最

主要照顧者，平時會陪案主回診，也是家中唯一與案前夫沒有衝

突的人。 
案長女：23 歲，未婚，專科畢業，工廠員工，與案主既親密又有點衝突，

也會因案前夫對案主施暴行為而與案前夫發生衝突。 
 

(六)家庭功能及成員互動關係： 

1.案前夫 VS 案家成員：案家成員對案前夫的酗酒行為相當不能認同接受，

也認為無法改變、無意願協助案前夫，對於案前夫對案主的不當態度會

予以阻止，也因此會與案前夫產生衝突。 

2.案前夫親屬 VS 案主、案子女：案家人居住在案前夫祖厝，附近住處均為

案前夫親屬，據案主及案子女敘述，案前夫家人都不認同案子女照顧案

主的行為，也不認為案前夫施暴有錯，故若案主或案子女報警，案前夫

親屬會至案家責罵案子女。 

3.案子女 VS 案主、案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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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案主敘述中發現，案前夫與家庭成員極少互動，喝酒後會怒罵案主

三字經甚至出現暴力行為；案主與案子女的互動熱絡，案主照顧案子

女飲食，案子女照顧案主身體及經濟。 

(2)案主本身身體狀況不佳，案子女每天都會幫忙案主按摩，讓其腰部疼

痛獲得舒緩；案主有自殘現象，案子女會每日檢查案主皮包是否有刀

片，避免案主情緒不佳時傷害自己，並且呵嚀案主按時服藥，有時案

主服藥後會不自覺躺在地上，案子女會抱案主至床上休息。 

(3)案主平時負責料理家人三餐，案子女則會協助洗碗、掃地、洗衣等家

事。 

4.溝通：案主表示週末是家庭聚會日，通常會與案子女、家中小狗一起外出

運動，享受一家人相處時光；案家人會彼此討論關於案家的所有事情，

如目前存錢狀況、外出看屋狀況，若案主有任何行程的安排或規畫，亦

會與案子女討論，彼此會互相尊重、傾聽、表達想法及持續溝通。  

5.參與討論：服務過程中，社工員多次邀請案子女加入討論，案子女均會撥

空且表示樂意參與，據社區復健中心主任表示，案子女偶爾也會載送案主

至中心，並且同意參加中心近期要舉辦的聯歡晚會。 

 

 (七)社會資源及支持： 

1.經濟補助： 

(1)案主及案次子均領有身心障礙津貼各 4000 元。 

(2)社工員協助案主申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的緊急生活扶助，目前正在審核

中。 

2.非正式支持系統： 
(1)案乾哥知悉案主受暴狀況後，會鼓勵案主可至其家中居住或暫時停

留，故案主若無法立即返家時，可先至案乾哥家，待案子女下班後再

去接案主，以減少與案前夫單獨相處的時間。 
(2)社區復健中心成員高度肯定案主烹飪的優點，若案主較晚到復健中心

報到時，也會主動致電關心案主；中心成員中，有一名為案主鄰居，

偶爾會載送案主回家及協助提重物。 

3.正式支持系統： 

(1)彰化縣生命線社工陪伴案主渡過受暴歷程，協助案主面對法律問題、情

緒支持、經濟補助。 

(2)社區復健中心工作人員、秘書，協助案主連結就業資源、安排活動課程

及提供情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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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希望花田/花田計畫 

我的希望花田 

98.8 

我目前的生活？ 

最近(今天)發生了 

些什麼？ 

我想要什麼？ 過去我所擁有 

的能力與資源？ 

日常生活 

我現在跟兒子、女兒還有

前夫住在鄉下的房子。 

 

我想跟兒子、女兒搬出去

住。 

 

我和兒子女兒每天都有

固定記帳，要存錢以後買

房子。 

經濟狀況 

我要用什麼錢就告訴兒

子、女兒，他們再拿給

我，因為他們怕我亂花或

不見了。 

我希望能多存一些錢，或

者少花一點錢。 

我之前自己有工作，可以

有獨立的經濟收入。 

職業/教育 

我現在在＊＊社區復健

中心做手工 
 

我希望能找到適合自己

的工作 

我之前做過百貨公司的

專櫃人員、收銀員、會

計，會計工作做了 20 年

之久。 

社會支持 

1.兒子、女兒每天都會幫

我按摩，讓我受傷的腰部

舒服一點；當我吃完藥後

會不自覺昏睡，兒子都會

抱我上床睡覺。 

 

2.在我生病這段日子，醫

生是我最好的朋友，還有

王小姐、乾哥，＊＊社區

復健中心的主任及成員。 

 

3.星期日我跟女兒吵

架，一時生氣所以跑到橋

邊想自殺，後來想到如果

死了，孩子一定很傷心，

而且必須承擔沒有照顧

好媽媽的責任，所以我回

家，回家前在院子裡倒

下，二兒子幫忙抱進房裡

跟照顧我。 

1. 我想要跟三個孩子住

在一起。 

 

 

 

 

2. 我珍惜有這麼多關心

我的人 

 

 

 

3. 我跟女兒時常吵吵鬧

鬧，隔一天就又好

了，所以我覺得「明

天就會改善」。 

1. 我跟孩子的關係一直

都很好。 

 

 

 

 

 

 

 

 

 

3.女兒會約我去逛百貨

公司、員工旅遊也會帶

我去，出門我們也是會

吵架，不過隔天又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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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我看到別人的遭遇，發現

自己得到的比較失去的

多很多，得到親情、朋友

真心的關心、有自己的目

標，也沒再想拿刀割自己

的想法出現了。 

我希望自己能戰勝病

魔，不要再讓別人擔心

我。我覺得現在我自己進

步很多。 

我的脊椎、腳跟手都有受

傷，所以沒辦法久站，腰

每天都不舒服，之前也會

想拿刀子割自己，後來兒

子女兒都把刀收起來，跟

叮嚀我每天吃藥。 

休閒/娛樂 

1. 我平常喜歡看溫馨、推

論及有狗狗的電影，也

喜歡做串珠、食物。 

2.下個月我要和社區復

健中心的老師還有成員

一起去南部玩。 

1.我喜歡假日和孩子們

在一起的週末時光。 

 

2.我喜歡到社區復健中

心，即使生病了也要來煮

飯。 

1.前幾個月，女兒帶我去

韓國玩，每次女兒有員工

旅遊，都會帶我一起去。

法律訴訟 
我的保護令核淮 10 個

月，保護令通過後，前夫

比較不敢對我大小聲了。 

我希望法律能保障我的

人身安全。 
之前被前夫打，我向法院

訴請離婚成功。 

 

案主（想望目標）希望花田的播種順序： 

1.我想要過安全不再受暴的生活。 

2.我想要找一份工作來幫忙家中經濟。 

3.我想和孩子一起搬出去外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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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計畫/花田計畫 

 

案主姓名： 蘭心     個案管理師：  王小姐    日期：98.8.13  

預計聯絡的頻率： 2 週一次      
生活領域的焦點： 

▉ 日常生活狀況 □ 社會支持 
□ 經濟狀況 □ 休閒／娛樂 
□ 職業／教育 □ 健康 
□ 財務／保險 □ 靈性 
□ 法律訴訟  

 
長期目標：希望全家人搬出去住 
可測量的短期目標 責任歸屬 完成期限 實際完成

日期 
備註 

1. 存錢，可以支付頭

期款的費用 
 
 
2. 二兒子偉偉找到一

份固定工作，幫忙

家裡買房子的存款 
 
 
 
3. 看房子 
 
 
 
 
 
4. 找房貸的資訊 

蘭心(每個月存

1000 元)；大兒子、

二兒子、女兒 
 
偉偉找工作、蘭心

幫忙從就服站帶工

作資訊給偉偉 
 
 
 
蘭心及二兒子偉偉

先去看房子，適合

的房子再等假日大

兒子、女兒放假後

一直去看 
 
王小姐 

98／9／13 
 
 
 
98／9 月底 
 
 
 
 
 
持續至 99 年

底 
 
 
 
 
98／9 月底 

98／9／29 
 
 
 
 
 
 
 
 
 
98／8／28 
 
 
 
 
 
98／9／29 

二個月共存

2500 元 
 
 
98.8.28 蘭心與

偉偉一起至就業

服務站找身障個

管員媒合工作，

但尚未找到。 
 
蘭心與偉偉已看

過 3-4 間房子，

並於假日帶長

子、長女一起看

屋，但尚未找到

滿意的房子 
 

                                     
案主簽名： 蘭  心          日期： 98／9／3     
 
個案管理師簽名： 王小姐       日期： 98／9／3   
 
其他人員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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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的資源評量表（98 年 2 月 VS 98 年 8 月之比較）： 

 優 勢 限 制 

(98 年 2 月) 
1.擁有高中學歷、會計經驗。
2.懂得利用至圖書館、海邊等

遠離案家的方式來減少案
前夫施暴。 

3.從寫日記獲得內心的平靜。
4.對案子女很照顧。 

(98 年 2 月) 
1.長期在暴力陰影下，案主對陌

生人、陌生環境容易恐懼，防
衛心強。 

2.缺少受暴物證。 
3.案主若遇單獨與案前夫相處
時，會不知如何因應。 
4.疾病讓案主不斷想自殘。 

 

 

內在資源 

(98 年 8 月) 
1.案主社交能力很好，可以在
新環境很快融入並與他人
互動。 

2.將小孩視為自己未來的希
望而努力。 

3.有良好廚藝能力。 
4.喜歡照顧別人，在社區復健
中心總是扮演照顧者的角
色。 

5.案主比較懂得因應面對案
前夫暴力威脅。 

6.案主定期就醫，自我傷害動
作及想法降低許多。 

(98 年 8 月) 
疾病讓案主沒辦法獨自外出生
活。 
 

(98 年 2 月) 
1.案主通報後，彰化縣政府家
庭暴力防治中心社工開案服
務。  
2.彰化縣政府通過身心障礙
補助。 
3.案子女會照顧案主的身體
狀況，及保護案主面對案前
夫的施暴。 

(98 年 2 月) 
1.案友協助案主，但反遭到案夫
的騷擾或威脅，因此案主不敢再
向案友尋求協助。 
2.案前夫親屬會指責案子女對案
主的支持與照顧行為。 

 

 

外在資源 

(98 年 8 月) 
1.彰化生命線提供後續關懷
服務（98 年 2 月迄今） 

2.社區復健中心提供案主白
天安全處所、拓展案主人際
範圍、增加案主工作收入及
增強案主自信。（98 年 4 月
迄今） 
2.案主通過通常保護令（98
年 7 月至 99 年 5 月，共計
10 個月）。 

(98 年 8 月) 
1. 案子女因為經濟及案主身體

狀況考量，不希望案主現在搬
出去獨自居住。 

2. 案主會因為與案女吵架，而有
自殺想法，但最後仍因為孩子
而決定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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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處遇觀點及策略 
社工員過去服務個案的策略多是評估案主問題後，提供相關服務，對

於建立關係及了解案主想望比較沒有花太多時間去處理。服務此個案時，

社工員嘗試運用優勢觀點，利用密集的外展服務(約二週一次)，與案主建

立專業的友誼關係，並運用案家人的凝聚力，共同討論想望執行的可行性

來幫助案主。將處遇的策略分為開始、中間及結束三個階段說明： 

一、開始階段- 

(一)評估：評估案主危機程度、自我保護能力、社會支持系統及情緒狀況

等面向，初步發現案主 DA 量表施測分數屬高度危險，但案主有案子

女之非正式支持系統可提供就近及及時的協助，案主會利用遠離暴力

環境來減少受暴機會，但案主憂鬱症狀讓其有自殘現象。 

(二)安全計畫：社工員評估案主的危險程度較高，且憂鬱症狀讓案主有自

殘現象，故未與案主討論想望順序前，先以案主人身安全為首要考量，

社工員依照案主的意願及其狀況協助連結社區復健中心作為白天居

所，減少案主與案前夫的衝突發生機會。 

(三)關係建立：陪同案主至社區復健中心，案主因不熟悉社區復健中心人

事物而感到恐懼，緊拉住社工員衣角，社工員輕握住案主的手讓其感

到安心，並私下與案主討論是否進入社區復健中心，徵得案主同意後，

協助案主完成進入社區復健中心的程序，並定期至中心關心案主適應

狀況，藉由討論案主興趣的事情拉進彼此關係。 

 

二、中間階段 

(一)安全計畫討論：與案主討論安全計畫，讓案主思考暴力通常何時

發生、暴力發生時的因應策略為何、案子女可提供何種協助、除

案子女外是否有其他資源可協助等。評估案子女之非正式支持系

統提供案主很大的幫助，案主本身也懂得運用遠離住處(至附近圖

書館看書、至海邊散心等)方式減少與案前夫衝突發生機會，及透

過寫日記、將苦水吐露給精神科醫師聽等方式宣洩情緒壓力，社

工員即運用案主內在及外在的資源來協助案主。 

(二)想望討論及執行：與案主討論想望，案主表示希望過安全不再受

暴的生活、找一份工作及與孩子一起搬出去外面住等三個想望。

透過討論安全計畫減少案主受暴機會，案主的另一個想望乃希望

找一份工作，一方面減少自己胡思亂想時間，二方面減少與案前

夫相處時間，三方面可賺錢增加工作收入來幫助案家經濟，讓全

家能早日搬離案前夫家，獲得安全的生活環境，考量案主身體狀

況暫時無法媒合適當工作，故社工員嘗試連結縣內社區復健中

心，讓案主藉由在中心做手工獲得工作收入，讓生活有一個重心，

並藉此短暫離開案前夫家減少暴力威脅。 
(三)確認情緒控制：了解案主就醫及服藥狀況，案主表示每月皆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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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固定回診，但有時會因案前夫施暴而感覺情緒失落，而會有

自殘或過度服藥現象，案子女會經常檢查案主皮包是否藏有刀片

及將案家刀具收起來，並且控制案主服用藥量，減少案主自我傷

害。與案女確認案主服藥及自我傷害狀況是否仍有發生，案女表

示經案家人控制後已減少許多，案主在近期會談中也自我表示，

自我傷害行為已很久沒有想過了。 

(四)法律協助：協助案主拍照、驗傷以搜集證據，並陪同案主聲請保

護令、陪同出庭應訊等。 

(五)經濟補助：提供案主身障租屋資訊及協助案主申請特殊境遇家庭

補助。 

(六)增強權能：發掘案主優勢並予以肯定，如案主在廚藝、手工藝的

展現；評估案主與社工員談話的狀況是有能力可以因應保護令出

庭應訊，故告知家暴事件服務處資源，由案主自行連結，在第二

次出庭時，案主表示對於法院已不再那麼恐懼，且知道如何運家

暴事件服務處的資源；社工員協助案主申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案主有能力可自行申請財稅、戶籍等相關資料。 

(五)發掘及連結非正式資源：社工員連結案子女、社區復健中心主任

及工作人員、案主乾哥等社會支持協助案主。 
(六)情緒支持/關係建立：服務過程中，案主曾因案前夫致電追問其所

在位置或遭案前夫施暴等原因而情緒低落，甚至指責社工員沒有善

盡保護她的安全，社工員會先傾聽案主情緒發洩，了解案主情緒低

落的原因，透過陪伴、陪同驗傷、轉移注意力、討論先前因應策略

等方式，讓案主情緒較為穩定，並轉答案家人此狀況。 
 

三、結束階段：此個案尚在服務的中間階段，未來將協助案主增強權能以利其未

來就業，及協助案主脫離暴力環境等兩項目標的達成。 

 
四、希望花田的達成狀況評估 

案主表示希望過安全不再受暴的生活、找一份工作及與孩子一起搬出去

外面住等三個想望，想望皆達到階段性目標，如下說明： 

1、希望過安全不再受暴的生活：不斷與案主討論安全計畫，案主自 5 月後即未

再遭受案前夫言語及肢體上的暴力，案主亦通過保護令聲請，表示案前夫因

保護令在行為及態度上改善許多。 

2、找一份工作：案主目前於社區復健中心做手工，加上中心每日的零用金，案

主每月約有 1000 元收入，案主也會自行至中心附近的就業服務站了解工作機

會，雖然案主尚未找到一份穩定工作，但目前有兼差的手工工作。 

3、與孩子一起搬出去外面住：案主原本有想獨自先搬離案夫家生活的想法，但

又捨不得案子女，經與案主及案子女討論共同搬出去住的想望後，社工員與

案家人共同擬定此想望的個人計畫，預計明年底可搬出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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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處遇原則及方法技巧 

透過希望花田各面向的搜集，除了解案主現況外，更能了解案主的想

望，處遇的方法主要依據優勢觀點六大原則來進行，分別如下敘述： 

（一）案主是有學習、成長和改變的能力 

案主聲請保護令時，原本擔心無法回應法官的問話，社工員與其演

練法官可能詢問之問題讓其感到較為安心，並告知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

資源，出庭當天，案主也主動妥善運用，請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陪同出

庭，開庭時也能回應法官的問話，惟對受暴事件發生的時間搞錯，致使

保護令聲請過程延誤，在社工員及案子女與案主再度確認受暴事件發生

日期後，案主主動請案女擔任證人，也表示對於法官問話有信心可以因

應，最後順利獲得保護令。 

社工員與案主討論安全計畫時，案主很清楚覺察案前夫若不喝酒通

常是言語暴力，喝酒後較會出現肢體暴力，且案前夫經常趁案子女不在

家時對其施暴，肯定案主對案前夫施暴前狀態的覺察，與案主討論如何

減少其與案前夫單獨相處的時間，案主表示過去會利用至案家附近的圖

書館看書、學校操場散步、海邊看風景等方式打發時間，現在則等案子

女上班時載送其至公車站，案主再自行搭車前往社區復健中心，待案子

女下班後，案主再搭車由案子女載送返家，如此即會減少與案前夫相處

的狀況，偶爾案前夫仍會在案子女面前怒罵案主，案主則會將不佳情緒

抒發在日記中宣洩。社工員發現案主有自己一套自我保護的方法。 

「我覺得我有比以前進步，上次我聽到先生回來的聲音，麵煮到一

半就趕快跑出來，連瓦斯都忘了關，結果後來我兒子去看都燒焦了，現

在我敢看先生的眼睛，聽他到底在罵我什麼」案主陳述過去聽見案前夫

聲音即感到害怕的情景，因為醫生的鼓勵與建議，希望案主能正面面對

問題，然後聽清楚對方所言是否有道理。社工員肯定案主面對問題的勇

氣，也提醒安全的問題。 

「如果說總分是 10 分的話，我覺得我現在只剩下 5分」案主表示自

己過去經常會因為案前夫的怒罵或其他不愉快的事而想結束生命，因為

案子女的陪伴與協助，現在自殘或想結束生命的次數已有減少，案主自

我形容數字降低代表進步。 

 

（二）焦點在於優點而非病理 

案主擁有高職學歷，婚前擔任百貨公司的專櫃小姐、收銀員，婚後自

行在家附近找到會計工作，一做就是 20 年，與當時的老闆娘也成了好朋

友，在案主受暴時曾提供協助與支持，由於案主過去有會計經驗，生病後

雖無法再從事會計工作，但可幫忙家人報稅、記帳等財稅管理工作。 
案主表示因為長期遭受案前夫施暴，故面對陌生人時自我防衛極強，

對於與社工員接觸及之後進入社區復健中心等陌生環境，對她而言是一項

挑戰。案主過去雖有不好經驗的陰影，但社工員與案主建立關係時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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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一個有想法、有意願改變自己生活的人，故連結此資源後，由案主自

行進入社區復健中心，社工員約每二週探視一次，及與社區復健中心工作

人員了解案主在中心適應狀況。案主在社區復健中心的適應狀況比預期

好，二週內已與中心成員打成一片，甚至主動表示希望擔心義務廚媽的工

作，中心主任形容案主如同中心裡的照顧者，廚藝表現獲得中心成員高度

肯定，也增加案主自身自信心，及拓展其人際關係；案主對於中心安排的

課程內容及打掃工作均投入且認真執行，通常能獲得中心的獎勵金鼓勵，

端午節活動中，也代表中心參加跳舞比賽獲得比賽獎金。 

 

（三）案主是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 

社工員服務案主期間，與案主建立專業友誼的關係，在初次外展過

程中，案主因不熟悉社區復健中心人事物而感到恐懼，緊拉住社工員衣

角，社工員輕握住案主的手讓其感到安心，並私下與案主討論是否進入社

區復健中心，徵得案主同意後，協助案主完成進入社區復健中心的程序。 

案主形容案前夫是一個粗魯殘暴、無法講道理之人，故家人不敢報

警或聲請保護令，以避免激怒案前夫引起更大衝突，社工員評估案主危險

程度高，卻缺乏物證證明其受暴狀況，故說明保護令功能及內容、搜證的

重要性，鼓勵案主必要時報警及驗傷搜集證據，並思考是否聲請保護令，

與案主說明這些內容的內容時，不強迫案主立即做出決定，尊重其須與家

人討論後再決定，雖在初期討論後，案主發生暴力後仍未至醫院驗傷或至

警局報警，但社工員並不指責案主決定，了解案主與案子女討論後未決定

執行的原因，最後與案主再度討論及徵得其同意，協助其拍照證明傷勢，

及陪同案主至社會處聲請保護令，之後再與案主討論個人安全計畫。案主

表示雖然沒有報警，但案子女皆勸戒案前夫不得施暴，且隨時在側保護案

主有受暴的可能，且聲請保護令，同樣讓案主獲得較為安全的環境。 

 

（四）關係是基本且必要的 

與案主接觸的過程中，社工員會不斷發掘案主優點並且一再給予肯

定，而案主也是個喜歡肯定他人的人，透過彼此的互相鼓勵與支持，案主

對於社工員的信任度高，也期待社工員經常的訪視。在一次遭受案前夫施

暴的早上，社工員正至復健中心關心案主，案主剛開始有些情緒的反應，

認為社工員沒有盡到保護她的責任，害她遭受前夫的暴力，社工員同理案

主的情緒反應，關心案主的身體狀況，並鼓勵案主前往醫院就醫驗傷，陪

伴案主數小時的驗傷過程，協助案主面對護理人員的詢問，及不斷緊握案

主雙手，讓其感覺有安全感，在驗傷過程結束後，案主的情緒狀況已安定

許多，社區復健中心的工作人員也表示，下午案主再度回中心時，已能與

成員談笑風聲，看不出上午悲傷的情緒。 

服務過程中，案主經常會告訴社工員「妳是我最好的朋友，每次看

到妳我就很多話想跟妳說」「我覺得妳跟別人不一樣，總是願意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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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的好，讓我覺得很信任」，案主見社工員來訪，會擁抱社工員表達喜

悅。當社工員告知希望將其故事讓更多人了解時，案主甚至表示如果有需

要，可以到現場為社工員助陣。 

案主在服務過程中也會贈予社工員許多小禮物，如串珠、紀念品、

飲料或粽子，社工員先以肯定案主在手工藝、廚藝上的能力，及感謝其熱

心，但也向案主澄清饋贈問題，不讓案主有被拒絕的感受。 

 

(五)外展是最佳的處遇方式 

服務過程，透過密集性的外展服務與案主建立關係，自 2 月份接案至

8月份，共計 15 次外展服務，社工員除平時固定至社區復健中心關心案主

近況外，也接受案主邀請，至中心陪伴案主一同享受其親手炒的炒麵，及

載送案主至社會處家暴防治中心聲請保護令，陪同案主至醫院驗傷、掛號、

與醫師及護士對話等過程，陪伴案主有勇氣面對，也會與案主及其子女約

在安全輕鬆的環境下會談，討論案主想望的方法等。透過密集性、面對面

的服務方式，及在案主最需要人陪伴時刻陪伴其渡過，對於雙方在關係建

立上是很有幫助，也促進案主對社工員的信任感，另方面更了解案主週邊

資源生活，及與案主有更多非語言上的互動。 

 

（六）社區是資源綠洲 

案主的社區資源是十分豐富的，除了原先案主已建立的親友資源外，

社工員協助連結的社區復健中心資源，案主也從中連結自己的社會支持系

統。 

與案主討論是否報警及搬出去住等目標時，案主表示希望與案子女討

論後再做決定，社工員尊重案主決定，也肯定其與案子女凡事溝通的優

點，社工員徵詢案主及案子女同意，與案主、案長子、案次子約在麥當勞

討論是否搬家一事，從中更真實感受案子女對案主的關心，但案子女也因

為考量案主的身體狀況及案家目前的經濟負擔故不希望讓案主獨自離家

居住，經大家共同討論，擬定搬家的個人計畫，案子女皆同意一起努力達

到此想望，也願意未來社工員與其聯繫討論。 

案主聲請保護令第一次開庭時，因為陳述案情與實際發生時間點有出

入，社工員與案主、案次子再度確認，以利未來開庭向法官澄清，當案主

對當時受暴狀況或時間有所遺忘時，案次子即會補充說明(通常案次子在

場)，並願意請假陪同案主出庭當證人，第二次開庭時，案主由案長女陪

同，案長女並協助案主再騰寫一次要向法官澄清的部份，在法庭上擔任證

人，讓案主順利獲得保護令。 

案主曾在如廁後遭案前夫施暴經驗，故案子女會更留意案主的安全狀

況，如陪同案主上廁所、煮飯或其他案主可能遭受暴力的狀況；案主因車

禍受傷導致腰部經常疼痛，案子女每天都會幫案主按摩，讓其受傷腰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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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一點；案主表示服用藥物後會不自覺昏睡，有時可能會躺在地上睡著，

或不規則的姿勢睡著，案子女會抱其上床睡覺、調整睡覺姿勢讓其感覺舒

服一點；而案主在與社工員討論是否在外租屋時，也一再堅持無論如何每

天都要幫案子女準備營養的三餐，由以上案主與案子女的互動中可以發

現，案子女並未因為案主的疾病而選擇放棄照顧案主，而案主也會盡自己

的能力照顧案子女，案家成員彼此都為對方著想。 

案主自 4 月份進入社區復健中心後，即與中心成員互動良好，中心

成員也高度肯定案主烹飪、手工藝的優點，中心工作人員會協助案主連結

就業資源、安排活動課程及提供情緒支持等，若案主較晚到中心報到時，

成員或工作人員皆會主動致電關心案主；中心成員中，有一名為案主鄰

居，偶爾會載送案主回家及協助提重物。案乾哥知悉案主受暴狀況後，會

鼓勵案主可至其家中居住或暫時停留，故案主若無法立即返家時，可先至

案乾哥家，待案子女下班後再去接案主，以減少與案前夫單獨相處的時間。 
 

伍、案主的改變： 

(一)案主自我評估 

1、情緒穩定：接觸初期，案主表示經常會藏刀想傷害自己，所以兒女們每

天都要檢查她的皮包，並且將作菜的刀子收起來，社工員透過案主在乎

的子女力量、社區復健中心廚媽工作，讓案主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並

確認案主就醫及服藥狀況，案主因為有安全處所，且有生活重心，感受

被需要的價值，漸漸減少自我傷害的念頭。 

「我好像很久沒有想到要拿刀傷害自己了」 

「如果滿分有 10 分的話(憂鬱分數)，我覺得我現在只剩下 5分(憂鬱分

數)」 

 

2、成就感：接觸初期，案主表示每天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煮好吃的飯菜給

孩子吃，社工員連結社區復健中心資源後，案主主動表示願意擔任義務

廚媽工作，在擔任廚媽工作的過程讓案主感受被肯定、被需要的感覺。

案主現在感覺最重要的事，除了是煮三餐給案子女吃外，在社區復健中

心煮飯給大家吃也是令她覺得重要且開心的事。 

「早上我人不舒服，但是想到中午要去＊＊煮飯，我趕快叫兒子載我去」 

「我常常吃不下，但是看到大家都吃光，我就覺得很開心」 

 

3、面對的勇氣：案主表示以前只要聽到案前夫回來的聲音就害怕極了，只

敢透過電視的倒影看案前夫走過去，後來因為醫生的鼓勵，案主現在敢

直視案前夫，聽清楚他到底在罵什麼，到底有沒有道理。 

 

(二)社工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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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暴力次數明顯減少，案主自我保護能力提升：案主原先就有不錯的自我

保護能力，服務過程中仍有二度再受暴經驗，社工員透過與案主不斷修

正、討論增加自我保護方法，案主暴力次數已比通報前減少許多，迄今

約 3個月未再受暴。 

 

2、增強案主資源運用能力： 

(1)保護令聲請：長達 20 多年的受暴過程，案主表示自己從未向警方尋求協

助，但今年 1 月份案主第一次主動報警，此時已透露案主想要改變的動

機。在服務過程中，社工員協助案主保護令聲請及驗傷，案主並請案子

女擔任出庭證人，在開庭前與社工員演練可能詢問之問題，主動連結家

暴事件服務處陪同出庭，開庭時能針對法官詢問問題一一回應，最後順

利獲得保護令，案前夫因保護令核發後在行為及態度上改善許多，案主

也覺得至法院出庭並沒有想像中可怕。保護令聲請過程中可以顯示案主

在連結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的能力、及出庭應訊能力上的增強，也讓案主

有一個正向的經驗。 

(2)就業服務站：案主過去有一份長達 20 年的會計工作，罹患憂鬱症後即未

再工作，案主希望有一份工作以協助案家經濟，經社工員告知就業服務

站資訊後，案主會經常主動至就業服務站找身障個管員媒合工作，也會

至就服站幫案次子看適合的工作資訊。雖然案主目前仍未媒合到適合的

工作，但每日持續做手工增加工作收入，也懂得運用就業服務站資源找

工作。 

 

3、社會支持提升： 

(1)案主表示因為案前夫經常騷擾案友，案主為避免案友受到影響而減少與

其來往，社工員連結社區復健中心初期，案主原先對中心成員感覺害怕，

但很快的即融入與大家同樂，案主在中心樂於與他人分享自己所有，也

樂於參加中心所舉辦的活動，故與中心工作人員及成員皆相處融洽，若

案主未在平常時間抵達中心時，中心成員皆會主動致電詢問，社區復健

中心除提供案主一處安全處所外，也讓案主拓展生活圈，找到了生活重

心(煮飯給大家吃、做手工)。 

「我本來是一個對人很有防衛的人，但來到這裡之後，我發現這裡的人

都很單純、對我很好，很快地就跟大家變成好朋友了」 

 

(2)案主與案子女的關係一向很不錯，在案主與社工員、社區復健中心等資

源接觸後，案主會主動向案子女提及與社工員相處的點滴，案子女也樂

於與社工員共同討論執行案主的想望，進入社區復健中心後，也會邀請

案子女一同參與中心所舉辦的活動。在服務過程中，發現案子女對案主

的支持與陪伴愈來愈增加、愈來愈拓展，案子女也是社工員能夠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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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非正式資源。 

 

六、社會工作人員之心得與省思 

優點模式強調發掘案主優點並正向肯定案主優勢於其想望執行中，透過外展

方式以深入了解案主的真實生活環境，及與案主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嘗試運用優

勢觀點模式於此個案服務中，發現自己會將焦點先放在肯定案主優勢上，而不僅

僅只放在案主本身的限制或問題上，此對於彼此的關係建立及後續服務影響重

大。初接觸此個案時，因為初評紀錄上表示案主為一中度憂鬱症個案，讓我原本

有些擔心疾病的部份會影響服務，但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案主有許多的優點跟興

趣，透過積極的肯定及分享生活趣事，及密集的外展，彼此建立較佳的互動關係，

案主會主動透露更多生活事件與感受，有助於社工員在評估及提供服務時是較可

全面性評估的，而且發現對於案主內心的復元會較快速外，社工員在服務的過程

中，也會減少訪案時工作的壓力，反而像跟朋友談話般自然，會因為個案分享更

多內心的感受或吐露更多與他人互動關係，社工員會因此感動，也會回饋案主更

多，我想，這就是雙向復元的專業友誼吧！ 

 


